
 
表一：已稅出廠或進口蒸餾酒滯銷存貨退稅申請書 

◎若有申報不實，除應依菸酒稅法規定補稅處罰外，並列為營業稅及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對象。        申請日期   年  月   日/第    頁/共      頁 

申 請 退 稅 事 項
審 核 情 形 
（由審理機關查填） 

存 貨 數 量
產 品 編 號 或 
進 口 報 單 號 碼 品 名 規 格 容 量 

（公升） 酒精度

製 造 日 期

或 
保 存 期 限

產 品 批 號
自 有 存 貨 下 游 存 貨

存 貨 容 量

（ 公 升 ）
退 稅 金 額 相  符 不 符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合 計      （A） （B）     
產製廠商或進口商名稱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  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營利事業統一編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            (蓋章) 
一、填表說明： 

此致   

 

           國稅局           分局/稽徵所 

1. 進口商應依照存貨原進口關稅局分別填報申請書。 
2. 存貨數量＝自有已稅出廠或進口尚未銷售存貨合計數（A）及下游各銷售階段存貨合計數（B）。 
3. 下游存貨數量請逐筆填於表二之銷售對象資料。 
4. 退稅金額＝（185-2.5×酒精度）×存貨容量。 
5. 製造日期或保存期限及產品批號得擇一填寫。 
二、應檢附之證明文件： 
1. 銷貨統一發票、進口證明書、繳款書或相關稅捐繳納證明文件及進銷存帳載資料影本。 
2. 申請退稅存貨如屬免用統一發票商戶持有者，應取具其聲明書。



表二：已稅出廠或進口蒸餾酒滯銷存貨明細表（一）     
◎若有申報不實，除應依菸酒稅法規定補稅處罰外，並列為營業稅及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對象。      申請日期   年  月   日/第    頁/共      頁 
產 品 編 號 或 進 口 報 單 號 碼品 名 規 格容 量酒 精 度 

    

申 報 事 項

銷 售 對 象 資  料 退 稅 資 料 （由審理機關查填） 
審 核 情 形 

存 貨 數 量

名 稱
營 利 事 業 
統 一 編 號 

銷貨發票

日  期 字 軌 號 碼

銷 貨 發 票
銷 貨 數 量

製造日期

或 
保存期限

產 品 批 號 
自 有 存 貨 下 游 存 貨

存 貨 容 量

（ 公 升 ）
退 稅 金 額 相  符 不 符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合 計       （C） （D）     
產製廠商或進口商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  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營利事業統一編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             (蓋章) 

填表說明： 
1. 本表請依產品別分張填寫。 
2. 表列銷售對象資料為產製廠商或進口商售予直接買受人之資料。 
3. 表列自有存貨合計數（C）+下游各階段銷售存貨合計數（D）＝表一下游存貨合計數（B） 
4. 表列下游存貨數量明細請逐筆填於表三之存貨持有人資料。 
5. 退稅金額＝（185-2.5×酒精度）×存貨容量。 
6. 製造日期或保存期限及產品批號得擇一填寫。



    表三：已稅出廠或進口蒸餾酒滯銷存貨明細表（二） 
◎若有申報不實，除應依菸酒稅法規定補稅處罰外，並列為營業稅及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對象。     申請日期   年  月   日/第    頁/共      頁 

買 受 人 名  稱地 址營 利 事 業 統 一 編 號進貨發票日期進 貨 發 票 字 軌 號 碼 進貨數量 

      

產 品 編 號 或 進 口 報 單 號 碼 品 名 規 格容 量酒 精 度 

    

存 貨 持 有 人 進 貨 交 易 資 料 退 稅 資 料 

名 稱
營 利 事 業 
統 一 編 號 

進貨發票

日 期
字 軌 號 碼 進 貨 數 量

製 造 日 期 或 
保 存 期 限 產 品 批 號 存 貨 數 量

存 貨 容 量 
（ 公 升 ） 退 稅 金 額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合 計       （E）   

產製廠商或進口商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  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營利事業統一編號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               (蓋章) 

填表說明： 
1. 本表請按存貨持有人所轄縣市分張填寫。 
2. 買受人名稱同表二產製廠商或進口商之直接買受人，其相關進貨發票日期、字軌號碼及進貨數量等欄位應同表二銷售對象資料。 
3. 存貨持有人指經表列買受人直接或間接銷售之下游營業人。 
4. 表三存貨持有人之存貨數量合計數（E）＝表二銷售對象之下游存貨合計數（D） 
5. 退稅金額＝（185-2.5×酒精度）×存貨容量。 
6. 製造日期或保存期限及產品批號得擇一填寫。 
 



聲明書 

本商號購入酒品名稱-                     截至 98 年 5 月 31 日止尚有存貨         瓶 (詳下列明細表)，以供
產製廠商

進 口 商                 

向財政部各地國稅局申請辦理蒸餾酒滯銷存貨退稅事宜，如有不實，願負一切法律責任。 

此致 

財政部         國稅局             分局/稽徵所 

 

進貨日期 進 貨 發 票 字 軌 號 碼 製 造 日 期 或

保 存 期 限
產 品 批 號產 品 容 量酒 精 度進 貨 數 量銷 貨 數 量存 貨 量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營利事業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    營利事業統一編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   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             

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聯絡電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日 
 


